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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西门··

全景

凝聚社区力量 共话美好西门
街道召开 2019年社区委员会全体会议

为了进一步推进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推
动基层民主建设，促进社区共建共治共享，3
月 7日，老西门街道召开 2019年社区委员会
全体会议，街道社区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全
体委员出席参加。
会议通报了街道 2018 年工作情况和

2019年主要工作安排，街道 2018 年社区代
表会议意见建议办理情况及实事项目完成情
况，并就 2019年街道实事项目安排进行意见
征询。会议审议通过街道社区委员会组成人
员、社区代表调整情况（草案）。
最后，街道党工委书记庄卫勤代表街道

党工委、办事处，向委员们表示感谢，感谢他
们过去一年对社区各项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为推动社区共治发展所贡献的力量，并就今
年工作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进一步加强社区
委员会规范化建设。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社区
委员会运行机制，落实各项制度；五个专业
委员会要认真履行职能、实体化运作；秘书
处要牵头做好社区委员培训等服务工作，凝

聚核心力量，为社区管理出谋划策，共同突
破社区治理难题顽症。二是进一步完善公共
议题形成机制。要牢牢结合大调研常态化制
度化推进，进一步深入开展调研；要强化各
专业委员会参与意识，促进社区居民自下而
上意见反馈机制不断发展完善；要选取有代
表性、公益性、社会性、有影响力的共性问题
提炼形成公共议题；要发挥委员议事、协商、
评议和监督职责，切实提升为民服务能力，

提升群众居住品质。三是进一步深化社区共
治平台作用。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做实
社区委员会这一社区共治平台，创造基层社
会治理成果；要加强社区委员会与街道、居

民区、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零距离家园理
事会的有效结合，形成力量聚合、资源整合、
优势汇合、社区融合的服务格局，提升社区
治理整体合力。

据了解，“零距离家园”建设工作是“零
距离服务”品牌的传承与持续深化，有着广泛
而扎实的基础，是对市委推进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基层建设工作以来，黄浦区各街道及部
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全面总结，凝聚了大
家的共性经验和智慧，是全区基层治理实践
总的集成。
2019年，老西门街道面对新矛盾、新要

求、新任务、新挑战的多重压力，深入推进“零
距离家园”建设，以此撬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支
点，不断摸索出符合老城厢特点和规律的社
会治理新路径。
2月 21日，街道召开“零距离家园”建设

工作现场会，全面部署了相关工作。会议重点
解读了“零距离家园”建设的实施方案，对如
何发挥居民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规范居
委会建设、推进服务群众零距离等主要任务
进行逐一明确具体要求。此外，街道编制了

《零距离家园建设指导手册》，汇编了实施方
案、制度要求、各类模板等，方便各居民区有章
可循。
会后，街道街道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前往

各居民区调研了解“零距离家园”理事会工
作落实推进情况，以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并把居民区存在的共性问题带回街道专题
研究，督促居民区打开工作思路，切实用好

“零距离家园”理事会工作平台。近期，街道
各居民区相互学习交流零距离家园理事会
建设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纷纷成立了
“零距离家园”理事会，成立会上各职能部
门人员相互探讨、交流近期在社区发生的事
情以及将要开展的工作内容。“零距离家
园”理事会的成立拉进了各职能部门与老百
姓之间的距离，更快速有效地解决老百姓的

问题，让老百姓也更加方便快捷的找到解决
问题的捷径。
下一步，街道将持续提高居民区治理能

力，向着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
良性互动，建设和谐有序、宜业宜居、活力盎
然、融合共享的美好家园昂首前进，努力实现
经验提炼、制度提质、能级提升、创新提速，持
续推动老西门社区再提升、再发展。

老西门街道“零距离家园”建设工作正
在如火如荼地开展，“零距离家园” 建设在
社区怎样开展？ 特别是在老城厢区域，如何
“螺丝壳里做道场”？

持续推动社区再提升、再发展
老西门街道全面启动“零距离家园”建设工作

我们用“科技+制度”保障公平！
（1）在正式签约开始前，会提前锁定所有数据（包括房
籍，户籍，认定建筑面积等数据），上传到市房地局的
数据库备案，并同步公示，接受所有被征收居民监督。
（2）电子签约系统由市房管局统一监制，在签约用的
数据锁定后，任何人无法篡改；如果遇到有必须修改
的情况，必须书面向房管局提交申请和依据。
（3）在居民签约后，触摸屏系统会公示所有居民签订
的补偿结果（包括电子协议，最终安置金额，所选房源
等）
（4）在居民搬离原址后，补偿协议要通过财政审计，才
能发放安置款； 如果补偿结果和触摸屏公示结果不
符，征收安置款将不予发放。
（5）如果居民发现补偿结果和公示数据不相符 ，可以
向我所举报，举报查实后，有奖！

第一轮即旧城区改建的“意愿”征询，在旧城区改建房
屋征收范围确定后，房屋征收部门应当组织征询被征
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的改建意愿；有 90%以上的被
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同意的，方可进行旧城区改
建。
第二轮即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征询，区人民政府应
当组织有关部门对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论证并在房屋
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布，征求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
人意见。 征求意见期限不得少于 30 日。 因旧城区改
建需要征收房屋的，区人民政府还应当组织由被征收
人、 公有房屋承租人和律师等公众代表参加的听证
会。因旧区改建征收房屋的，应当组织被征收人、公有
房屋承租人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补偿协议。

2011年 1 月 21 日，国务院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590 号令)。 上海市结合 2008 年
以来的工作实践，在原“拆迁”机制上进行创新 、完
善政策 ，实施 “数砖头加套型保底 ”的补偿安置新
政，在旧改地块实行两轮征询制度 ，建立结果公开
制度，制定了《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实施细则》（71 号令），标志着“拆迁时代”终止，“征
收新政”实施。

区人民政府负责黄浦区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为本区房屋征收部门，负
责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房屋征收事务所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委托，
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征收事务所提供
全过程的房屋征收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接受房
屋征收部门的监督。

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
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及其附属物和改变房屋、土地
用途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 ， 违反规定实施
的，不予补偿。

征收居住房屋的，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可以
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
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提供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 ，并
与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计算、结清被征收房
屋补偿金额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

房屋征收部门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设立公
示厅，建立电子签约和结果公开查询系统 ，将分户
补偿结果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有房屋
承租人公布，做到签约前公开居民资料 ，签约后公
开补偿结果，实时反映征收补偿动态。

如今的旧改从“拆改留，以拆为主 ”逐渐转变为 “留
改拆，以留为主”。 别看只有两个字顺序的调整，说
明旧区改造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
样的趋势背景下，每一个旧改征收地块的拉开更加
来之不易。 居民朋友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
改善自身居住条件。


